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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城区院研究制定《二十一条措施》
依法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工程

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强调“三农”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，必须始终把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。雨城区院深刻认识加强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和检察机关在建设“五美乡村”中担负的重大责任，近日出台《关于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服务“美丽雨城”建设的二十一条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二十一条措施》），强化涉农检察工作，主动服务和融入乡村振兴建设进程，努力为实现区委确立的“五美乡村”建设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。
该《二十一条措施》共有五个部分，细化到二十一条措施，综合运用打击、保护、监督、预防等检察职能服务“五美乡村”建设，并层层落实责任，确保各项部署落实落地。第一部分，围绕“保障平安乡村建设”，充分发挥检察打击职能，严厉打击涉农、农村涉黑刑事犯罪。第二部分，围绕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”，充分发挥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检察职能，依法保护农业经营主体。第三部分，围绕“廉洁乡村建设”，充分发挥批捕、起诉等检察职能，严惩涉农贪腐犯罪。积极与监察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，加大对侵农职务犯罪打击力度。为农业经营体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第四部分，围绕“推动乡村振兴”，充分发挥民事行政、刑事、公益诉讼三大职能，与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发力，发挥生态环境的司法修复功能。第五部分，围绕“推进乡村法治建设”，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、全方位法治宣传教育网络。
土地、粮食、农民问题，一直都是关乎国家发展的永恒课题。雨城区院立足实际聚焦“三农”，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主动服务和融入乡村振兴建设进程，《二十一条措施》出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，雨城区副书记、区长罗刚对该措施做出了“很好，关键在落实”的肯定性批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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